
新密市残疾人联合会文件
斯密残联（200325号

关于印发《新密市残联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

残疾人工作努力创造残疾人幸福生活的

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残联，各街道办事处残联，残联各科室：

现将《新密市残联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残疾人工作努力创

造残疾人幸福生活的实施意见》中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

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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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密市残联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残疾人工作
努力创造残疾人幸福生活的实施意见

按照郑州市残联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残疾人工作，努力创

造残疾人幸福生活的实施意见》（郑残联（2013）64号）要求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基层残疾人工作，努力创造我市

残疾人幸福生活，提出如下意见：

加强残疾人就业培训服务机构建设，努力满足残疾人就

业服务新需求

争创省级残疾人培初1示范基地。依托新密市残疾人综合服务

中心和新密市就业培训中心，改造和新增部分教学设施，达到省

级残疾人培训示范基地要求。

提升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功能。按照规范化建设标准，完善

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功能，为残疾人免费提供职业介绍、职业指

导、就业援助、就业信息发布、职业培训等服务。

加强残疾人就业培训。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，科学设置培

训内容，对有就业培训需求的残疾人全部给予免费培训。

加大资金扶持，鼓励自主创业。对自主创业的残疾人典型给

予1000-3000元的创业奖励资金。

二、完善基层康复服务设施建设，努力满足残疾人康复服务
新需要

加强村（社区）康复站建设。依托村卫生室、社区卫生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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夯设立面积在30平方米以上的社区康复站，配备经济适用、

便于社区使用或家庭租借的残疾人康复器材、辅助用具和康复普
及I卖4勿。

加强多（镇）康复室建设。依托乡（镇）卫生院、社区卫生

服务中心，设立面积在40平方米以上的康复室，配备适合肢体、

智力·听力等残疾人特点的康复器材。

加强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功能。依托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，

做好市聋儿语训中心建设和辅助器具站建设，发挥市康复服务中

心的龙头作用。

加强康复人才队伍建设。每个村（社区）要有康复协调员和

康复技术指导人F、，每个村（社区）康复工作人员不少于2名。

并开展培训，持证上岗，作用发挥情况纳入目标考核。

强化残疾人康复需求调查。建立残疾人康复需求调查数据

库，及时掌握残疾人康复需求动态变化。

三、加强基层残疾人扶贫基地建设，努力帮扶贫困残疾人脱

贫致富

加强残疾人扶贫基地建设。各乡（镇）、力·依托地区产业优

虬龙头企业，种植业、养殖业、加工业大户建立市级扶贫基地，

创建省级残疾人扶贫示范基地。根据《河，南·省农村残疾人扶

贫示范基地创建活动实施方案》要求·2o213，年重点培育尖山下

寺洵村和曲梁牛角湾村两个残疾人扶贫示范基地，争取达到省级

残疾人扶贫示范基地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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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残疾人扶贫示范基地给予资金扶持。对达到新密市级、郑

州市级、省级的残疾人扶贫示范基地，分别给予3万、10万、

20万元资金补贴。

四、探索新方法新途径，加强残疾人托养机构建设

探索残疾人托养工作新模式。各乡（镇）、社区要积极探索

残疾人托养工作的新方法、新途径，建立以居家托养为基础，社

区日间照料为依托，机构托养为支撑的残疾人托养模式。在新型

农村社区建设、城市旧城改造中要建立一定规模的残疾人日间照

料托养设施。

给予一定资金扶持。对于贫困家庭的重度残疾人居家托养的

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。对社区日间照料的残疾

人，每人每月给予适当补贴。

五、落实残疾人社会保障特惠政策，着力保障残疾人民生

做好重度残疾人低保救助工作。根据新密市民政局、财政局、

残联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做好重度残疾人生活救助工作的通知》要

求，按照城乡低保最高补差对重度残疾人生活予以救助，做到全

市重度残疾人低保全覆盖。

落实好重度残疾人社会养老保险工作。按照《新密市人民政

府关于印发新密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力要

求，落实好市财政为重度残疾人（残疾级别为一级、二级）每人
每年代缴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。

推动残疾人医疗保险参保工作。支持帮助残疾人参加城镇居



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，推动残疾人康复项目

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服务，扩大残疾人社会保险尤其是
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面。

六、加强残疾人生活补助，解决贫困残疾人实际困难和问题

继续实施好0-6岁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工程。完成

2013年郑州市下达的贫困残疾儿童救助任务。

开展好残疾人辅助器具免费适配工作。2013年为符合条件

的贫困残疾人免费配发轮椅、助视器、矫形器、助听器等辅助器

具900件。

继续做好残疾人学生资助工作。对贫困残疾人大学生、残疾

人子女大学生、在校残疾高中生、残疾大学新生、贫困残疾儿童

接受普恵性学前康复教育资助工作。

做好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和元障碍改造工作。加强与住房城

乡建设部r-1协调，加大对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和无障碍改造等资

助力度。

七、加大法律援助力度，依法保障残疾人基本权益

落实好残疾人各项法规政策。加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

保障法》和《河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〉办法》

等保障残疾人权益法规的实施力度，积极配合各级人大、政协开

展执法检查、视察和调研活动。完善残疾人事业法规政策体系，

不断制定和完善残疾人优惠政策和扶助规定。

加强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。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站和法律援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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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点的作用，不断拓宽法律援助服务领域，增加服务内容，依

法解决涉及残疾人切身利益的1司题。进一步完善残疾人信访工作

机制，畅通信访渠道，加大侵害残疾人权益的信访案件协调督办

力度，认真解决残疾人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1问题，维护残疾

八、进一步夯实基层残疾人工作组织基础

配齐配强基层干部队伍。各乡（镇）办事处、尖山风景区管

委会，要严格按照斯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力·公室、新密市民政局、

新密市财政局、新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新密市残疾人联

合会《关干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市残疾人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》

新密残联（2010117号文件要求，乡（镇、街道）残联设在编

的专职理事长（正股级）主持日常工作，要从主席团委员中至少

选聘一名残疾人委员作为专职委员，协助理事长开展工作。村（社

区）要成立残协，村（社区）主任兼任残协主席，要从残协委员

中选聘一名残疾人委员作为专职委员，协助村（社区）残协主席
开展工作。

完善落实残疾人专职委员待遇、各乡（镇），街道要将乡、

村两级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工作补贴和误工补贴经费、教育培训经

费按规定纳入地方财政预算。把村（社区）残疾人专职委员与社
区和村民委员会工作者享有同等待遇。

提升残疾人基层工作者素质。通过开展专家授课、观摩交流。

社会资源再教育等多种形式的基层残疾人工作者培训，提升基层



残疾人工作者业务素质和服务能力。

九、进一步优化基层残疾人工作环境

加强对残疾人自强模范、社会各界助残模范的宣传工作。在

新密电视台开办-残疾人之窗"专栏，大力宣传全市残疾人自强模

范、社会各界扶残助残先进典型，从而弘扬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主

旋律、正能量。

积极开展状残助残活动。广泛动员、鼓励各系统、各行业积

极开展扶残助残和助残志愿服务活动，逐步形成以社区助残为基

础、志愿者助残为主体的社会助残新格局。有效发挥公益慈善资

金、项目对残疾人事业的补充保障作用。

各乡（镇）、办残联要根据本意见、研究制定具体的落实措

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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